一、传票通知开庭的，当事人应按传票规定的时间持传票准时到指定的法庭开庭，原告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视为自动放弃诉讼，被告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法院将缺席审理。口头传唤的按口头传唤的时间到庭参加诉讼。

二、开庭时当事人应遵守法庭纪律，听从审判人员指挥，否则将按情节轻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三、庭审过程分以下几个阶段：

1、准备阶段。当事人需将传票及身份证交主审法官或书记员，有证人出庭作证的需告知证人到庭的情况。

2、宣布开庭阶段。法官宣布开庭，查验当事人的身份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。

3、法庭调查。（1）是当事人陈述，此阶段原、被告可针对性的陈述事实、理由及请求，当事人应在事前有所准备，在陈述时言语要简明扼要，层次分明有逻辑性。（2）是举证质证，当事人应根据案情向法庭提供证据，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进行质证提出异议。（3）审判员可视情对当事人进行询问，当事人经审判员许可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未清楚的事实进行发问。

4、法庭辩论。此时双方当事人可以对案件性质、法律关系、法律适用、责任承担等方面发表意见。但是发表意见时应围绕法官归纳的焦点进行，辩论时不准使用讽刺、挖苦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。

5、法庭调解。对婚姻家庭、劳务合同、合伙协议、相邻纠纷、权利义务明确的损害赔偿案件，法院开庭审理时可以先行调解，其他案件诉讼当事人可以决定是否同意调解，以及提出调解方案。若调解达成协议，则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结案。

6、裁判阶段。若调解不成，法院根据事实和证据依法裁判，裁判分为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两种。当事人应按要求在指定的日期来接受宣判和领取判决书。

7、校对签字。庭审结束，当事人应在庭审笔录上签字，对庭审笔录可以当庭或在五日内校阅。

以上为民事案件一般情形下的庭审程序，一此简单无争议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可省略相应的庭审阶段，或直接进行调解。
